促进2026年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

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一、促进商贸服务业提质扩容

鼓励商贸企业和营利性服务业企业扩大经营、做大做强，对新增提升的限额以上商贸业单位和规模以上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给予一次性补助，月度新增企业一次性补助8万元；年度新增提升企业一次性补助5万元；新纳统个体工商户一次性补助1万元。企业纳统并完成首次申报可享受补助，鼓励乡镇提前垫付奖励。

二、推动营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设立县级经济发展专项资金1亿元，鼓励乡镇引进和扶持一批营利性服务业龙头企业，促进产业向规模化、集聚化、高端化迈进。

三、支持批发业能级跃升与产业升级

安排800万元批发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引进大宗商品、农产品、消费品等领域批发企业及平台，壮大产业规模，助推转型升级。

鼓励重点工业企业实施主辅分离，建立“主辅分离培育库”，开展“一企一策”精准指导。支持优势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引导采购、分销、物流、金融、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项目落地我县。
四、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对工业、商贸服务业企业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以借款合同载明用途为准），按年化利率1%给予贴息支持。单笔贷款年贴息额度不低于0.5万元、不超过10万元。单个企业三年内累计贴息总额不超过50万元。贴息政策仅适用于新增贷款（含转贷、续贷），随借随还类循环额度贷款不纳入支持范围。
五、支持企业拓展市场与参展参会

鼓励服装企业参加国内知名服装博览会、展销会、时装周等活动，按实际参展费用的50%给予补助，每家企业单次活动补助最高不超过5万元。对服装行业协会（商会）等机构在我县举办服装类展会且展期不少于3天、参展企业达20家以上的，按每个标准展位（面积不小于25平方米）1万元的标准给予组织方补助。

六、支持酒水企业工商旅融合

鼓励企业举办促进消费活动、大型展销、产旅结合等活动，给予每场活动费用50%补助，补助费用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七、持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

鼓励动员县域内优质经营主体积极参与以旧换新活动，做好企业申报初审工作，加强政策宣传与推广，提升消费者和经营者知晓度与参与便利度，有效释放消费潜力。

八、支持永泰品牌推广

对我县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区域公共品牌授权、合法经营的企业或个体，在县域外线下（含城区、景区、交通枢纽等）新开设以销售我县特色产品（含农产品、工业消费品、非遗产品、文创产品、老字号）为主营业务的门店，给予开店一次性补助和门店面积补助；在线上平台（含天猫、京东、淘宝、抖音、微信视频号）新开设以销售我县特色产品（含农产品、工业消费品、非遗产品、文创产品、老字号）为主营业务的线上商店，给予效益补助和推广投入补助。

九、加大外贸企业信保扶持力度

对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按实际缴纳保费予以全额补助。已享受省、市信保保费补助的，对差额部分予以补足。

十、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支持企业“走出去”，对参加境外线下展和境内涉外展的外贸企业，展位费给予全额补助。单家企业单场展会补助最高不超过10万元。



